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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

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

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083） 

 
2021 年中期業績公告 

 
財務摘要： 
 

‧ 集團整體燃氣銷售量強勁反彈 32%至 72.61 億立方米。 

 

‧ 公司股東應佔稅後溢利大幅躍升 34%至 7.78 億港元。 

 

‧ 每股基本盈利為 26.21 港仙，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 30%。 

 
業績 
 
港華燃氣有限公司（「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布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統稱「集團」）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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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2020年之比較數字如下： 
 
簡明綜合損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年  2020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營業額 2 7,772,512 5,563,286  
總營業支出 3 (6,760,707 ) (4,822,578 ) 
  
  1,011,805 740,708 
其他收入  74,707   54,340  
其他虧損淨額  (4,985 )  (13,017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86,635   138,968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86,023   162,046 
融資成本 4 (234,598 )  (192,847 ) 
    
除稅前溢利 5 1,219,587   890,198  
稅項 6 (315,881 ) (228,959 ) 
    
期內溢利  903,706 661,239  
  
應佔期內溢利︰  
 公司股東   778,133 580,758  
 非控股股東  125,573 80,481  
    
  903,706 661,239  
  
  
    港仙   港仙 
每股盈利 7 
 －基本  26.2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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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未經審核）  
     
期內溢利 903,706  661,239  
     
期內其他全面收益（開支）     
     
其後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由功能貨幣換算為呈列貨幣所產生的匯兌差額 118,442  (315,268 )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投資之公平值變動 (299,016 ) (586,011 ) 
不會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的相關所得稅 76,367  147,278  

     
其後可能重新分類至損益的項目 
  現金流量對沖：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並計入對沖儲備之衍生工具之公平     
      值淨變動 (30,425 ) 6,024  

  指定為現金流量對沖之衍生工具之公平值變動重新分類       
    至損益 49,512   (28,158 ) 
     

  (85,120 )  (776,135 )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818,586  (114,896 ) 

     
應佔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公司股東 679,649  (138,561 ) 
非控股股東 138,937  23,665  

     
期內全面收益（開支）總額 818,586  (114,8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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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 
於2021年6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20,908,685  20,016,653 
 使用權資產  929,430  882,716 
 無形資產  471,147  475,074 
 商譽  5,694,493  5,625,492 
 聯營公司權益  4,886,023  4,887,677 
 合資企業權益  3,517,041  3,198,329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46,368  69,090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1,436,827  1,721,875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9 5,651,756  415,776 
       
  43,541,770  37,292,682 
   
流動資產      
 存貨  630,398  643,117 
  給予聯營公司貸款  54,719  16,398 
 給予合資企業貸款  191,519  198,212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10 2,056,875  2,237,218 
 非控股股東欠款  139,001  170,092 
 三個月以上定期存款  28,860  109,290 
 銀行結餘及現金  2,485,478  2,225,954 
      
  5,586,850  5,600,281 
   
流動負債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1 2,869,390  2,689,325 
  合約負債  3,633,656  3,733,570 
  租賃負債  24,368  22,562 
 欠非控股股東款項  77,045  54,876 
 應付稅項  1,455,149  1,224,176 
 借貸－一年內到期之款項  10,163,657  5,136,717 
  最終控股公司給予貸款  83,419  - 
  合資企業給予貸款  44,768  5,231 
 其他財務負債  74,490  55,839 
      
  18,425,942  12,922,296 
   
流動負債淨值  (12,839,092 ) (7,322,015)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30,702,678  29,970,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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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狀況報表（續） 
於2021年6月30日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未經審核）  （經審核） 
非流動負債      
  租賃負債  59,977  39,554 
 借貸－一年後到期之款項  6,840,730 6,356,041 
  遞延稅項  801,197 848,342 
  非控股股東給予貸款  34,264 20,890 
  其他財務負債  38,837 57,238 
   
  7,775,005 7,322,065 
   
資產淨值  22,927,673 22,648,602 

      
股本及儲備      
 股本  296,893  296,893 
 儲備  20,618,001  20,426,006 
   
公司股東應佔權益  20,914,894  20,722,899 
非控股股東權益  2,012,779  1,925,703 
      
整體股東權益  22,927,673  22,648,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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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六個月 
 
1.  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集團編製其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時，已首次應用提述香港會計師公會頒布之下

列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該等修訂本於2021年1月1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強制生效：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新冠肺炎相關租金寬減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9 號、 利率基準改革 — 第二階段 

  香港會計準則第 39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7 號、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4 號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 16 號修訂本  

 

於本中期期間應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修訂本對本期間及過往期間集團之財務狀況及表現及╱

或此等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載列之披露並無重大影響。 

 
2.  分類資料 
 

業務分類 
 
業務分類乃按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就分配資源及評估分部表現而定期審閱之有關集團組成

部分之內部報告而劃分。集團之主要經營決策人已被識別為公司之執行董事（「執行董事」）。 

  

集團根據執行董事用作決策所審閱的內部報告釐訂其業務分類。 

  

集團現時把業務分為三個業務分類（即集團用作申報財務資料的業務分類）。業務及報告分類

的主要活動如下： 

 
 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             －  銷售管道燃氣（主要為天然氣）及其他能源 

 燃氣接駁                       －  根據燃氣接駁工程合約建設燃氣管道網絡 

 延伸業務                       － 銷售燃氣爐具與相關產品及其他相關增值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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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過往年度，執行董事評估集團業務為兩個業務分類，即(a)銷售及經銷管道燃氣和相關產品

及(b)燃氣接駁。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期間，執行董事已重新評估本集團業務並將業務

結構重新調整為(i)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ii)燃氣接駁及(iii)延伸業務。可比較資料已經重列以

與本期間之呈列保持一致。 

 

分類業績指各分類所賺取之除稅前溢利，不包括融資成本、分佔聯營公司業績、分佔合資企

業業績、其他收入、其他虧損淨額及未分配公司開支，如中央行政成本及董事薪酬。此等為

呈報予執行董事用作資源分配及評估分類表現的方式。 

 

本集團之分類資產及負債金額未經執行董事審閱或定期向執行董事提供，因此，分類資產及

負債未予呈列。 

 

有關此等分類的資料於下文呈列。 

 

 

銷售 
管道燃氣 

及能源 

 

燃氣接駁 

 

 
延伸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營業額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營業額   6,514,341   674,337   354,748   7,543,426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營業額        - 229,086       -   229,086  
     
對外銷售  6,514,341   903,423   354,748   7,772,512  
     
分類業績  610,607    396,913  71,188  1,078,708  

      
其他收入       74,707 
其他虧損淨額     (4,985 ) 
未分配公司開支     (66,903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86,635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86,023 
融資成本      (234,598 ) 
      
除稅前溢利       1,219,587  
稅項      (315,881 ) 
      
期內溢利      903,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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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管道燃氣 

及能源 

 

燃氣接駁 

 

延伸業務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截至2020年6月30日止六個月
（經重列） 

     

      
營業額      
      
在某一時點確認之營業額   4,669,412  562,732    140,556   5,372,700  
在一段時間內確認之營業額        - 190,586       -    190,586  
      
對外銷售   4,669,412  753,318  140,556   5,563,286  
      
分類業績   461,364    320,113    28,460    809,937  
       
其他收入       54,340  
其他虧損淨額      (13,017 ) 
未分配公司開支      (69,229 ) 
分佔聯營公司業績      138,968  
分佔合資企業業績      162,046  
融資成本      (192,847 ) 
       
除稅前溢利      890,198  
稅項      (228,959 ) 
      
期內溢利      66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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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總營業支出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已用燃氣、庫存及材料 5,542,926 3,844,872
員工成本 568,690 432,073
折舊及攤銷 436,163 359,140
其他費用 212,928 186,493 

 
 6,760,707 4,822,578

 
4. 融資成本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銀行及其他借貸的利息支出 238,573 197,411
銀行費用 2,496 2,754
租賃負債的利息支出 2,224 1,547
 
 243,293 201,712
減: 資本化之數額 (8,695) (8,865) 

 
 234,598 192,847
 
5. 除稅前溢利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除稅前溢利已扣除下列各項： 
 

無形資產攤銷 9,842 9,094
使用權資產折舊 26,229 26,775
已售存貨成本 5,978,625 4,201,427
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400,092 323,271
員工成本 568,690 432,073
匯兌虧損淨額 - 66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5,675 -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之虧損 405 -
 
及已計入下列各項： 
 
利息收入 17,764 10,345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之股息收入 30,882 28,079
匯兌收益淨額 1,0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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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稅項 
 
稅項費用於此兩個期間主要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企業所得稅（「企業所得稅」）。 

 

由於在此兩個期間集團的收入並非產生自或來自香港，故並未作出香港利得稅撥備。 

 

集團中國附屬公司的適用企業所得稅稅率介乎 15%至 25%（2020 年：15%至 25%）。 

 

根據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正式於 2014 年發布的《西部地區鼓勵類產業目錄》，於中國

西部營運的若干附屬公司已獲當地稅局給予稅務寬減，可以 15%優惠稅率繳稅。 

 
7. 每股盈利 

 
公司股東應佔每股基本盈利按下列數據計算：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盈利 

（即公司股東應佔期內溢利） 778,133 580,758
 

 

 
 

由於兩個期間均無發行潛在普通股，故並無呈列兩個期間的每股攤薄盈利。 
 
 
 
 
 
 
 
 
 
 
 
 
 
 
 

 股份數目 
 截至6月30日止六個月 
 2021年 2020年 
 千股份 千股份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的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2,968,935 2,870,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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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股息 
 

董事會並不建議就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派付中期股息（2020 年 : 無）。期內，董

事會已宣派 2020 年的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2020 年 : 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合共

445,340,000 港元（2019 年 : 430,603,000 港元），並已確認於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的應

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內。 

 

2020 年的末期股息以現金支付，惟股東獲授選擇權可就部份或全部該等股息以新股份形式代

替現金，收取作為末期股息。報告期後，於 2021 年 7 月 13 日，向 2021 年 6 月 4 日名列公

司股東名冊的股東支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拾伍港仙（包括向股東提供的以股代息選擇），作

為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止財政年度的末期股息。 

 
9. 收購一間聯營公司款項 

 
於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與申能（集團）有限公司（「申能集團」）及上海燃氣有限公司

（「上海燃氣」）訂立增資協議，據此，公司同意以出資人民幣 4,700,000,000 元（相當於

5,651,756,000 港元）之方式增加上海燃氣之註冊資本及資本公積。交易完成後，公司直接擁

有上海燃氣 25%股權，上海燃氣因而被視為公司的一間聯營公司。公司於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已支付所有出資額予上海聯合產權交易所作為該收購之款項。以上交易已於 2021 年

7 月 9 日完成。交易之相關詳情刊載於公司於 2021 年 1 月 25 日發出之通函及公司於 2021 年

7 月 12 日發出之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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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應收貨款、其他應收款、按金及預付款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收貨款（扣除信用損失撥備） 1,046,988 1,101,251
預付款 504,442 631,212
其他應收款及按金 505,445 504,755
 
 2,056,875 2,237,218
 
應收貨款 
 
集團的政策為給予其客戶平均 0 至 180 日的信貸期。視乎個別情況，集團可給予較長的信貸

期。根據接近收入確認日的發票日期計算，應收貨款於報告期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781,108 883,463
91至180日 74,308 39,115
180日以上 191,572 178,673
 
 1,046,988 1,10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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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應付貨款、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應付貨款 1,286,376 1,418,051
應付業務收購代價  92,111 78,187
其他應付款及應計費用 1,483,246  1,192,770
欠最終控股公司款項（附註） 7,657 317
 
 2,869,390 2,689,325
 
附註：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及須按要求償還。 

 
應付貨款 
 
根據發票日期計算，應付貨款於報告期期末的賬齡分析如下： 
 
 2021年6月30日 2020年12月31日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90日 629,220 803,056
91至180日 202,631 209,887
181至360日 211,308 142,431
360日以上 243,217 262,677
 
 1,286,376 1,418,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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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經營回顧 
 
新冠疫情在內地得到了有效控制，經濟增長恢復，能源需求大幅增加。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

個月內，集團整體營業額較之去年同期顯著增長 40%至 77.72 億港元。集團的主營業務毛利率與去

年同期基本維持相約。公司股東應佔稅後溢利為 7.78 億港元，較去年同期大幅躍升 34%。每股基

本盈利為 26.21 港仙，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 30%。 

 
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 
 
隨着內地經濟恢復增長，帶動能源需求快速回升，集團於 2021 年上半年的總售氣量較 2020 年同期

強勁反彈 32%至 72.61 億立方米。當中工業售氣量錄得 35.92 億立方米，較 2020 年同期錄得的 25.42

億立方米上升 41%，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50%，商業售氣量錄得 9.18 億立方米，較去年同

期錄得的 7.20 億立方米增長 28%，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13%，分銷售氣量錄得 10.25 億立

方米，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6.90 億立方米增長 49%，其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14%。而民用售氣

量則較去年同期錄得的 14.49 億立方米增長 8%至 15.59 億立方米，佔集團總售氣量的 21%。分布

式能源業務 2021 年上半年錄得 1.67 億立方米的等值天然氣售氣量，而去年同期則錄得 1.05 億立方

米的等值天然氣售氣量，佔集團總售氣量約 2%。 

 

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銷售管道燃氣及能源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顯著上升 40%

至 65.14 億港元，主要是由於整體售氣量上升。 

 
燃氣接駁 
 
燃氣接駁業務本期間之接駁費收入為 9.03 億港元，較 2020 年同期增長 20%，同期新增綜合接駁客

戶達 21 萬戶。 

 
延伸業務 
 
本集團繼續加強自家品牌「港華紫荊」的銷售。除爐具、熱水器、抽油煙機、烘乾機等燃氣具產品

外，集團也提供訂製個人化的廚房以及智慧廚房設備等，以滿足客戶的不同需求。本集團擁有龐大

的客戶群，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集團總客戶數目達 1,456 萬戶，比去年年底新增 42 萬客戶，

與上海燃氣之交易完成後，更可為集團帶來約 640 萬戶的新增用戶。集團以客戶服務為中心，除日

常燃氣供應外，集團更通過各客戶服務中心和服務人員，深入了解客戶的各項需求，並針對不同需

求設計增值產品和服務。集團延伸業務之營業額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 152%至 3.55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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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項目發展 
 

連同屬下企業再投資之項目，集團於今年上半年新增 2 個城市燃氣項目，分別位於吉林省之長春燃

氣公主嶺豐瑞能源發展有限公司及浙江省之杭州余杭港華燃氣有限公司。此 2 個項目預計未

來 5 年後為集團帶來天然氣等值年用氣量達 3,500 萬立方米。 

 

此外，集團已於 2021 年 7 月完成向上海燃氣增資人民幣 47 億元，港華燃氣已持有上海燃氣 25%

之股權。上海燃氣目前是國內最大的集天然氣管網投資、建設與營運，燃氣採購、輸配、調度、銷

售和服務為一體的綜合性城市燃氣營運企業之一，在上海本地燃氣市場佔有率超過 90%，擁有

約 640 萬戶天然氣客戶，年銷氣量超過 90 億立方米。通過這一項深度合作，集團的城市燃氣業務

將延伸至上海，同時借助上海燃氣龐大的客戶基礎，開發延伸業務的龐大市場及發展潛力。未來雙

方將充分發揮彼此資源優勢，進一步深化合作，抓住國家管網成立的機遇，透過國家實施「X+1+X」

能源戰略改革，「管住中間，放開兩頭」的基本要求，共同將多氣源和國際化的資源通道合力形成

良好的協同效應。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 

 
按公平值計入其他全面收益之權益工具主要包括集團在成都燃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成都燃氣」）

及南京公用發展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公用」）之投資。成都燃氣及南京公用之投資均以公平值列賬，

兩者之公平值變動於期內確認至其他全面收益。 

 
或有負債 
 
集團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並無重大或有負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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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狀況 
 
集團一直採取審慎的財務資源管理政策，維持適當水平之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和充裕的信貸額度，以

應付日常營運及業務發展需要，同時將借貸控制在健康水平。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集團之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為 170.04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114.93 億

港元），其中 101.64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51.37 億港元）為在一年內到期之銀行貸款及其

他貸款；68.27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63.43 億港元）為期限介乎一年至五年之銀行貸款及

其他貸款；1,3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1,300 萬港元）為期限超過五年之銀行貸款及其他

貸款。除 99.92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81.47 億港元）銀行貸款及其他貸款以定息計息外，

集團其他借貸主要以浮息計算。有關借貸年期及利率安排，為集團提供穩健的財務資源及穩定的 

利息成本。由於集團業務主要位於中國內地，大部份交易、資產及負債按人民幣記帳，因此集團 

之非人民幣存款及借貸會就人民幣之匯率變動承受外匯風險。於期末集團之借貸中的 152.51 億港

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97.49 億港元）為人民幣借貸，其餘 17.53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17.44

億港元）以港幣及美元為主，集團為此等非人民幣借貸絕大部分均已利用外幣利率掉期合約作人民

幣對沖，以減低外匯風險。除上述借貸外，母公司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中華煤氣」）、集團旗

下合資企業及非控股股東分別向集團提供約 8,3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無）、約 4,5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500 萬港元）及約 3,400 萬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2,100 萬港元）

之人民幣定息貸款。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集團並無提供任何資產抵押。集團於本期末之負債比率

（即淨負債相對整體股東權益加淨負債之比率）則為 39.0%（2020 年 12 月 31 日：28.9%）。期內

負債比率顯著上升，主要是由於集團需要對上海燃氣增資而向銀行提取過渡性貸款所致。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集團之現金、現金等價物及定期存款合計 25.14 億港元（2020 年 12 月

31 日：23.35 億港元），當中 99%（2020 年 12 月 31 日：99%）為人民幣資產，其餘主要為港幣及

美元。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集團由銀行及中華煤氣已取得而未動用的信貸額度為 86.43 億港元。期內集

團亦成功設立 20 億美元之中期票據計劃，此項計劃有助集團強化財務狀況及擴大資金渠道。 

 

集團營運及資本支出之資金來自業務營運之現金收入、內部流動資金、銀行融資及中期票據安排。

集團持有現金及現金等價物，加上未動用之銀行信貸額度及中期票據發行額度，因此能夠保持穩健

的資金流動性。集團具有充足的財務資源以應付履約及營運需求，並相信集團有能力應付於可見將

來到期的財務責任。而集團獲得良好的信貸評級，銀行貸款利率亦相當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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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貸評級 

 
穆迪維持港華燃氣之發行人評級為「Baa1」，評級展望為「穩定」。標準普爾亦維持港華燃氣之長

期企業信貸評級在「BBB+」，評級展望為「穩定」。該等評級反映了信貸評級機構對集團穩健業務

及信貸記錄之認同。 

 
中期股息 

 
董事會經考慮公司的股息政策後，於 2021 年 8 月 17 日的董事會會議上決議不派發中期股息 

 （2020 年﹕無）。 

 



 
 

–18–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 2021 年 6 月 30 日，集團僱用 22,808 名僱員，其中 99%在中國內地工作。集團按員工之個別表

現、工作性質和職責來釐定薪酬，並為員工提供在職培訓及完善福利，包括醫療及退休計劃、年終

獎金及其他獎勵。集團亦鼓勵員工作息有序，工作與生活平衡，並持續優化工作環境，讓員工盡展

所長，為集團作出貢獻。 

 
環境、社會及管治 
 
當前，世界各國紛紛大力推動全球發展向綠色低碳轉型，致力邁向零碳世代，中國政府更本着大國

擔當精神，於去年訂立果斷勇敢的減排目標。港華燃氣以此為新的契機和發展目標，積極將可持續

發展理念應用至業務營運之中，並於環境、社會及管治（ESG）領域取得階段性成功。 

 

自 2011 年起至今，港華燃氣連年獲選爲恒生可持續發展企業指數系列成份股成員；通過多年來的

不懈努力，集團在企業管治、環境治理、社區參與和發展、消費者議題、公平運營實務、勞動實務

及人權等七大範疇均有優異表現，取得理想成績，更因此獲提升評級至AA-水平，領先同業。 

 

今年上半年，集團連同母公司中華煤氣在 ESG 領域獲頒發多個行業大獎，以表彰公司對社會長遠

發展作出的卓著貢獻。其中，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商業可持續發展中心就企業可持續發展表現進行

評估，於今年 6 月公布的結果顯示，中華煤氣包含港華燃氣在內，位居大中華地區內 200 家企業

首位，同時更連續兩年榮登其｢大灣區企業可持續發展指數｣榜首。同月，港華燃氣獲中國新聞社《中

國新聞周刊》評為內地「2021 年度低碳榜樣」，以表彰集團努力構建低碳社會的傑出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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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在國家大力有效的防控措施下，內地疫情迅速受控，企業有序復工復產，民

眾生活回復正常，更率先成為全球首個復蘇的經濟體系。港華燃氣作為心繫社會的公用事業機構，

自疫情以來一直積極投入人力物力，肩負起同心抗疫的企業責任，例如向前線醫護人員捐贈燃氣爐

具、熱水器、燃氣乾衣機等設備並免費安裝，為他們提供最大力度的支持；面對零星出現的染疫個

案，集團於今年 6 月組織義工隊伍，為深圳市羅湖區近百名前線防疫人員送上愛心物資逾 300 箱，

身體力行爲社會貢獻力量。 

 

此外，為了關顧弱勢社群和有需要人士，港華燃氣於 2013 年創立標誌性社區計劃｢港華輕風行動｣，

通過參與學校改造工程、捐贈書籍和學習用品，向資源貧乏的學校提供支援，同時藉着健全完善莘

莘學子們的學習環境和設備需求，為基層家庭減輕生活負擔。多年來，集團已累計捐助逾人民幣

315 萬元的金錢及物資，支援位於江西、安徽、山東、貴州、遼寧、廣東、內蒙古、福建、四川、

黑龍江、重慶等地的 30 所學校。 

 

今年端午佳節，集團再度舉辦「萬糉同心為公益」這一年度性的社會福利項目，號召和動員超過

50 家項目公司的逾千名義工參與其中，一同親手裹糉，透過糉香傳遞溫情，為有需要人士送上關

愛，為社會注入正能量，同時藉此傳承、弘揚中國民族的優秀傳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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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  
 
經濟環境 
 
2021 年上半年，儘管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疫情仍未平息，全球經濟已呈現復蘇跡象。世界

銀行於今年 6 月份頒布的《全球經濟展望》報告，預測 2021 年全球經濟增長達 5.6%的理想水平，

而中國經濟增長更高達 8.5%，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舉足輕重。 

 

2021 年以來，內地新冠疫情整體上得到有效控制，經濟復蘇勢頭平穩向好。工業生產、社會消費

和貨物貿易出口等主要經濟指標已全面恢復至疫情前的水平。雖然大宗商品價格階段性升幅較大，

但整體物價水平穩定、就業數據平穩，上半年實現經濟增長 12.7%。隨著中國經濟好轉，人民幣匯

率走勢亦逐漸轉強。然而，在中國中央政府的匯率調控政策和美元加息預期的因素影響下，人民幣

難以出現長期單邊升值或貶值的走勢。 

 

考慮到疫情風險仍未完全消除，外部不明朗因素增加，中國政府在 2021 年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

策和穩健有效的貨幣政策，通過「減稅降費」減輕為實體經濟負擔，但更加注重精準實施政策，傾

向為中小微企業提供優惠，以鞏固實業根基，增強經濟發展韌性。短期內，當局不會撤回鞏固經濟

復蘇之政策。隨著內地疫苗接種率提高，中國經濟再度受新冠疫情衝擊之風險將進一步降低。中國

全年經濟增長有望超過年初《政府工作報告》中所訂下的 6%目標，實現國家「十四五」 發展之

平穩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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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市場化改革新進展 

 
深化價格機制改革 

 

2021 年 5 月，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頒布《關於「十四五」時期深化價格機制改革行動方案》，提

出加快規範城鎮供水供電供氣供暖行業收費，穩步推進天然氣門站價格和終端用戶銷售價格市場化

與價格聯動，嚴格監管配氣價格，積極協調推進城鎮燃氣配送網路公平開放。國內天然氣市場改革

機制已於「十三五」規劃時期奠定基礎，未來深化改革的重點將是理順機制，讓政策切實執行，推

動上下游市場充分競爭。 

 

「全國一張網」加速整合，配套定價及成本監審新政策 

 

自國家石油天然氣管網集團有限公司（「國家管網公司」）正式成立以來，廣東及湖北等六省已與國

家管網公司簽訂協議，將省內管網以市場化方式與國家管網公司融合。2021 年上半年，國家管網

公司已擁有 7 座液化天然氣接收站，合計接收能力每年 2,760 萬噸，天然氣主幹及支線管道逾 47,500

公里，基礎設施和營運能力得以提升，剩餘能力通過市場化方式對外開放。新版跨省天然氣管道的

定價和成本監審辦法將於 2022 年 1 月 1 日實施，將國家管網公司經營的跨省天然氣管道劃分為西

北、西南、東北及中東部四個定價區域，執行「一區一價」政策，並將天然氣管道資產的折舊年限

由 30 年延長至 40 年。上述配套政策更有利於天然氣管網設施公平開放和降低管網輸送服務價格，

推動氣源多元化和全國的產供儲銷體系的發展。 

 

規範市場監管 

 

2021 年 1 月，國家能源局頒布《2021 年能源監管工作要點》，提出通過制定能源監管重點任務清單，

依法行政。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亦展開治理措施，規管公用的事業企業收費。以上政策措施一方

面表明政府嚴格監管公用事業行業的決心，另一方面對規範行業、建立公平合理的市場秩序亦發揮

正面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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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燃氣市場前景 

 
中國經濟恢復增長，帶動國內能源需求快速回升，上半年國內天然氣市場供需均強勁的行情況再

現，國產氣量、進口氣量和消費氣量預計均會錄得雙位數增長。工業生產加快、《政府工作報告》

提出的年內北方地區清潔取暖率達到 70%的目標、以及城鎮化率提高等因素，均會帶動城市燃氣

市場需求增加，預計城市燃氣行業全年將實現快速之增長。 

 

在需求增加的同時，國內天然氣供應能力亦穩步提升。國家能源局於 4 月頒布《2021 年能源工作

指導意見》，提出 2021 年國產天然氣量要達到 2,025 億立方米，較上年實際產量增加 137 億立方

米。進口液化天然氣設施能力提升及氣源增加、俄羅斯管道氣供應量較上年有望翻倍增加，以及

管網互聯互通的推進，將進一步保障天然氣的供應能力，為城市燃氣發展提供有利的基礎條件。 

 

中國「十四五」規劃提出 2030 年實現碳達峰、2060 年實現碳中和、建設低碳城市等實現全面綠色

經濟社會轉型的發展目標，為城市燃氣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也引領新的發展路向。集團相信天

然氣作為清潔能源，在國家推動「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的過程中，將發揮主體能源作用，在

重點領域持續進一步替代高碳能源，使用量將隨之增加；另一方面，天然氣將與新能源互相配合使

用，提高綜合效能，促進減排，為綠色發展作出新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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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團業務展望 
 
2021 年上半年，集團在做好日常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時，把握經濟復蘇、天然氣市場需求回升機會，

以安全優質的供氣服務，滿足客戶增加的用氣需求，使燃氣業務取得理想增長。 

 

集團繼續推動天然氣全產業鏈布局，加快氣源和調峰能力建設。金壇儲氣庫（由集團母公司中華煤

氣擁有）已形成工作氣量逾 1.3 億立方米，並正加緊第一期續建工程建設。集團積極統籌及推動區

域氣源能力建設：中華煤氣投資的唐山液化天然氣碼頭儲罐正式開始前期施工，投運後將能增強集

團華北及東北區域燃氣企業的儲氣調峰能力，預計華北區域氣源調度中心亦會於年內建成。集團在

西南區域之四川省威遠縣「港華燃氣應急調峰儲配基地項目」已被列為 2021 年四川省重點項目，

得到當地政府大力支持，與上下游達成廣泛業務合作意向。上述布局將有助集團在西南區域及早預

備今年冬季及明年春季用氣的需求高峰，持續提升「十四五」期間的供氣保障能力，降低氣源成本，

從而提高競爭優勢。 

 

於智慧能源業務發展方面，集團旗下之港華能源投資有限公司，因應國家「碳達峰」和「碳中和」

目標，在開發光伏和儲能項目的基礎上，全面推廣「零碳城市」綠色智慧能源方案，並成立綠色技

術創新研究院提升集團智慧能源科技能力；與大型能源企業廣泛建立合作，構建智慧能源生態。同

時，集團持續推動旗下燃氣企業發展綠色能源綜合服務，包括商業熱水、供熱、供冷、供暖和涉電

等業務，正在成為集團業務新的增長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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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業務方面，集團繼續採取「穩中求進」的策略，旗下品牌名氣家深入布局「健康」和「舒適」

及「素食」生活和發燒友產品之新業態，積極籌備「港華到家」社區生活中心的建設推廣。開發「時

刻家」 和「時刻助手」等手機應用程式，為集團旗下燃氣企業開展延伸業務賦能，推動集團燃氣

企業的信息化轉型。上半年，集團紫荊安全爐具和燃氣保險產品銷量恢復可觀增長，且增幅超過疫

情前的水平。 

 

集團與上海燃氣在上海市發展能源及延伸業務方面的合作取得進展。2021 年 4 月，集團與上海燃

氣簽訂了氣源協同框架協議，以推動雙方在長三角於天然氣資源優勢的深度融合，集團已經展開蘇

浙區域與上海高壓管網互聯互通的相關方案研究。目前，雙方已完成增資協議生效之必要程序和流

程，順利達成注資合作，有助進一步為全年業績帶來理想之表現。 

 

集團上半年業務發展開局良好，積極部署及落實各項業務發展規劃。展望全年，集團將充分把握內

地經濟復蘇、清潔能源消費需求擴大及城市燃氣行業轉型發展的契機，實現集團「智慧創新」年之

各項主要目標，擴大業務發展規模，提升業務發展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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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資料 

 
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於截至2021年6月30日止六個月內並無購買、出售或贖回公司之上市證券。 
 
企業管治  
 
公司於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

規則》」）附錄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 

 
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標準守則  
 
公司已採納載於《上市規則》附錄 10 之標準守則（「標準守則」），作為董事買賣證券之標準守則。

經公司個別作出查詢後，所有董事確認，於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均一直遵守標準守則

之規定。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  
 
公司已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設立一個審核及風險委員會（「審核及風險委員會」），負責檢討和

監察集團之財務匯報程序、風險管理及內部監控制度。 

 

審核及風險委員會曾於 2021 年 8 月 10 日舉行會議，審閱集團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之

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集團之外聘核數師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已按照香港會計師

公會頒布之《香港審閱準則》第 2410 號「由實體之獨立核數師審閱中期財務資料」，對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止六個月內之未經審核之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作出審閱。 

 

致謝 

 

本人謹藉此機會代表董事會，向集團盡忠職守之全體員工致以衷心感謝。同時，本人亦向一直對集

團予以支持的各位股東及投資者致以由衷謝意。 
承董事會命 

         何漢明 

執行董事暨公司秘書 

香港，2021 年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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